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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章  總 則 

第 一 條  依據大學法 33條規定及本校特質與務實之精神訂定本章程。 

第 二 條  本會設立宗旨在相關國家法令及校規規範下，確保參與學校校務運作權力，落實學

生自治，建立成熟的民主理念，增進校園和諧，建立良好的學習空間與校園意識，

實現高等教育之目標。 

第 三 條  本會全名為「宏國德霖科技大學學生會」 (Hungkuo Deli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Student Association)，簡稱「宏國德霖學生會」或 HDSA（以下簡稱

本會）。為本校最高之學生自治組織，本校其他學生自治組織法規與本會組織章程

牴觸者無效。各系(科)學會及學生社團皆隸屬本會。 

第 四 條  凡本校日間部五專、二技、四技在學學籍學生皆為本會會員。 

第 五 條  學生會本於自治之原則運作，學生會設學生行政中心為行政機關，學生議會為立法

機關，並由學務處課外活動指導組輔導之，以協助各項學生自治與活動之順利運作。 

本會推舉參與學校各項會議學生代表，優先順序為學生會會長、副會長、議會議長、

副議長、學會部部長、各系學會會長、學生會秘書長、社團部部長、總務部部長，

其餘由學生議會遴選之。 

第 二 章  會  員 

第 六 條  本會會員具有下列權利： 

  一、參與本會所舉辦之各項活動、事務。 

二、選舉、被選舉、罷免及任職本會之權利。 

三、被選任為本會幹部。 

四、符合本會宗旨之其他相關權利。 

第 七 條  本會會員應盡下列義務： 

  一、遵守本章程及學生會之決議事項。 

二、繳納本會會費。 

三、維護本會榮譽。 

四、未盡義務之會員，本會得依情況限制參與本會之權利。 

第 三 章  組織與職掌 

第 八 條  本會會長、副會長應由本會全體會員公開直接選舉方式產生，任期一年。其選舉辦

法另訂之。 

第 九 條  會長不得兼任其他社團或系(科)學會之負責人。 

第 十 條  會長應出席校務會議以及相關學生權益之會議，對外代表本會；副會長對內領導行

政各部門處理會務。 

第十一條  會長有依本章程規定執行會務，任免各部、組負責人，並有提案修訂自治規章之權。 

第十二條  會長應於每學期開學前兩週內向學生議會提出預算案及活動計畫，並應於學期末向

學生議會提出實際收支決算及實際活動報告；並送學務處備查。 

第十三條  副會長應輔佐會長處理會務。 

第十四條  會長因故不能行使職權時，由副會長代理行使其職權至任期屆滿。 

第十五條  會長、副會長因故不能行使職權時，由秘書長代理行使其職權至任期屆滿，但如會

長剩餘任期超過四個月以上時，則應立即辦理本會會長、副會長補選，新任會長、

副會長任期至原任會長、副會長任期屆滿為止。 



第十六條  在新任會長未依法改選產生前，由秘書長繼續代理行使其職權，直到新任會長產生

為止。 

第十七條  會長、副會長就職時，應宣誓並得發表演說。誓詞為「余誓以至誠，遵守「宏國德

霖學生會」組織章程，盡忠職守，維護會員權利，增進會員福祉，無負全體會員所

託，謹誓。」 

第十八條  學生會設會長、副會長各一人，並設下列行政部門： 

  秘書部：  設祕書長一名，協助本會會長、副會長綜理會務。 

  學會部：  一、成員由各學會會長組成，負責統合及協調各系學會之各項事務，

部長由各系學會會長中產生一名。 

二、辦理系學會活動及聯絡相關事宜。 

  社團部：  負責統合及協調各社團之各項事務。(其部長由各社團推選之。) 

  學權部：  一、負責維護學生學習之權益。 

二、處理有關學生校內生活權益之各級會議。 

三、部長得出席有關學生活動權益之各級會議。 

 

 

 

 

 公關部：  一、負責內外聯絡工作及校際聯絡宣傳等事宜。 

二、活動邀請卡的寄發。 

三、會務通告之傳達與週知。 

四、催繳各社團或班級應繳回之文件。 

五、負責相關文書及公假單之遞送。 

六、學生會網站編輯管理及更新。 

  總務部：  一、編列並執行歲出歲入的預算。 

二、保存本會各項財項紀錄，向學生議會提出財務報告，說明並接受

質詢。 

三、財務報告及財產清冊之編制。 

四、活動經費審計，整理支出憑證及收支紀錄。 

五、列出每月經費使用情形，公告全校周知保障會員的權利。 

六、負責財產之採購及保管。 

  活動部：  一、負責各項活動場地設備之租借與歸還。 

二、擬定各項活動之細節流程，安排相關工作。 

三、維護各項活動之安全管理及預防。 

四、協助活動場地之佈置。 

  文宣部：  一、本會刊物之出版。 

二、各項活動海報之設計製作。 

三、美工用具的管理。 

四、幹部名牌之製作。 

五、活動成果（含照片）之整理與公布。 

六、各項活動之攝影相關工作。 

七、督導本會各項活動全校海報及張貼。 

  器材部：  一、管理本會之各項器材資產，並於期初期末進行盤點、條列清單。 

二、各種集會及活動之音控。 

三、本會設備之借(租)用與收回。 

四、活動燈光設備之設置。 

五、本會設備、器材之維護、修理與購置。 

第十九條  行政各部門負責人之任免，除學會部、社團部部長外，均由會長提名，送學務處課

指組備查後，聘、解任之。 

第二十條  為求與學校行政結合，本會設指導老師一名，以協助本會之運作，並請學務處課指

組組長擔任之。 

第 四 章  學生議會 



第二十一條  學生議會為本會最高審議與監督機關。 

第二十二條  學生議會應由上屆各系學會會長(含學生會會長)及本屆各系學會副會長(若各系科

班級數未達 5班，不推舉副會長)為議員，任期一年。 

第二十三條  學生議員於任期內轉系或轉進修部者，即喪失其學生議員之資格。 

第二十四條  

 

學生議會設議長、副議長各一人，餘為議員。議長、副議長之產生，由全體議員推

選之。 

學生議會下設： 

  議事部：  擔任議會秘書安排與會議紀錄及其他行政事務，幹部及議員，由議長

任命之。 

  秘書部：  統籌議長交付，會議議決及會議紀錄，協助議長、副議長處理會務。 

  總務部：  學生議會、學生會預算、決算之每月審核、學生議會之預算編列。 

第二十五條  議長依法主持會議，如因故不能行使職權時，由副議長代行其職權。 

第二十六條  學生議會職權如下： 

  一、審議學生會所提法規案、預算案及決算案。惟審查預算案時，不得為增加支出

之決議。 

二、質詢學生會之工作。 

三、審查及修改學生會組織章程及其它相關規則。 

四、參與修改學生手冊法規建議事項。 

五、對正、副會長提出糾正、彈劾、罷免案。 

六、會費收取標準之審議。 

  學生議會會議分為下列三種： 

第二十七條  一、大會：每學期定期舉行二次會議，期初大會於第一學期開學一個月內召開；期

末大會於當學期學期結束前一個月內召開；學生議會議事組應於會議召開前通

知出列席人員。須有二分之一（含）以上之議員出席始得開會，並應請指導老

師列席輔導。 

二、定期會議：每個月一次，由議長召開。 

三、臨時會：由議長提議或五分之一以上議員連署，得召開臨時會。 

第二十八條  議會之法定開會人數為全體議員二分之一以上。 

第二十九條  學生議會委員提出糾正、彈劾、罷免案時，需經全體委員二分之一以上連署後，送

學務處仲裁之。 

學務處應於收到學生議會連署公文兩週內召開臨時會，經全體議員三分之二以上出

席，出席議員四分之三以上通過仲裁方案。如屬罷免案，應依「學生會選舉罷免辦

法」規定處理。             

仲裁期間，正、副會長暫時停權，學生會由學務處指派老師接管。 

學生會所提預算案或自治法規案，未經議會議決或通過，不得動支或執行；惟所提

各案，30天內未經審議，即自動生效。 

第 三十 條  學生會之臨時提案應於議會開會前七日前送達。 

第三十一條  議員於大會內所為之言論及表決，會外不負責任(違反法令或校規除外)，不得對他

人做任何人身上之攻擊。 

第 五 章  經 費 

第三十二條  本會對收支財務應妥善收取、保管、分配及運用經費，並於每月十日前公布並送學

務處備查。 

第三十三條  學生會經學務處同意後，得對外募款或接受捐贈，但應遵守本校校規及相關法令。 

第三十四條  本會經費來源如下： 



  一、會員繳納之會費。 

二、學校補助之經費。 

三、募款或捐贈。 

四、本會其他收益及所得。 

第三十五條  本會得依實際需要調整會費，惟應經學生議會審議後，轉呈學務處備查後始得調整。 

第三十六條  本會所有經費之運用，均應經學務處課指組核准後始可動支。 

第三十七條  會費不得於預算外，有挪用公款、處分公有財物及從事投機行為。 

第三十八條  本會會費於新生入學時，依其在校年限，依會費形式一次收取。會員若因故退學及

轉學時，得申請依一定比例退費。 

退費規定：所繳會費若因退學及轉學者，將退剩餘學期之會費，其比例為：上課後

未達學期三分之一而申請退學及轉學者，所繳會費退還半數；上課後逾學期三分之

一未逾三分之二者，退還所繳會費三分之一；上課後逾學期三分之二者，所繳會費

均不予退還。 

第三十九條  本會各項之經費之收取，均應有正式收據以為憑證。 

第 四十 條  本會之請款程序：請款人持已通過經費申請之申請書，及相關活動之發票或收據，

填妥支出黏存單及活動成果報告表（含活動照片及佐證資料），向總務部申領。 

第 六 章  選舉與罷免 

第四十一條  學生會正、副會長每年十二月辦理改選，並任期一年，自選舉後隔年 1月 1日至 12

月 31日。改選後會長因故缺席時，由副會長替補接任。 

第四十二條  候選人資格，依本校學生會自治團體設置及輔導辦法第九條辦理。 

第四十三條  當選後四個月內不得提出罷免案。 

第四十四條  罷免案需有百分之十五會員連署及學生議會議員三分之二出席，議員四分之三同意

始得成立。 

第四十五條  學生會罷免案經通過後，學生議會需自動解散以示負責。 

第 七 章  選舉機關 

第四十六條  下年度學生會暨系學會正、副會長之選舉事務，由現任學生會會長及各系會長，在

改選前三個月組成選舉委員會，直至交接典禮後卸任，以下簡稱選委會辦理。 

第四十七條  選舉委員會須在兩個月前擬定選舉相關辦法要點並公告。投票率未達五成以上，新

上任會長一個月內未能行使權利得進行補選。 

第 八 章  附 則 

第四十八條  本章程若有未盡事宜，由學生議會召開會議修訂，經學生事務會議通過後公布實施，

修正時亦同。 

 


